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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048《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的第13部分。GB/T3048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金属材料电阻率试验;
———第3部分:半导电橡塑材料体积电阻率试验;
———第4部分:导体直流电阻试验;
———第5部分:绝缘电阻试验;
———第7部分:耐电痕试验;
———第8部分:交流电压试验;
———第9部分:绝缘线芯火花试验;
———第10部分:挤出护套火花试验;
———第11部分:介质损耗角正切试验;
———第12部分:局部放电试验;
———第13部分:冲击电压试验;
———第14部分:直流电压试验;
———第16部分:表面电阻试验。
本文件代替GB/T3048.13—2007《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13部分:冲击电压试验》,与

GB/T3048.13—200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峰值振荡、过冲要求(见4.1.1.1,2007年版的4.1.1.1);
———增加了试验电压波形的图例说明(见4.1.2.1和4.1.2.2);
———更改了操作冲击电压波形图(见4.1.2.2,2007年版的4.1.2.2);
———增加了叠加冲击试验的相关要求(见4.1.1.3、4.1.2.3、4.3.1.3、9.1.5);
———增加了叠加冲击电压试验(见第8章);
———更改了试验数据有效性的描述(见9.3.1和9.3.2,2007年版的6.3);
———更改了冲击电压裕度试验的相关描述(见9.4,2007年版的6.4);
———删除了注意事项中冲击电压发生器快速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描述(见2007年版的8.1);
———更改了大气校准的相关描述(见11.4,2007年版的8.5);
———更改了试验记录的相关要求(见第12章,2007年版的第9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供电局、宝胜高压电缆有限公司、广州电缆有限公司、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洋电

缆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闯、李星辰、黄阳、黄嘉盛、马国峰、陆日林、范德发、王志辉、郭荣荣。

Ⅲ

GB/T3048.13—2025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2年首次发布为GB/T3048.13—1992,2007年第一次修订为GB/T3048.13—2007;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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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电线电缆产品广泛应用于电能输送及电信号传输,随应用场景不同有多种类型产品。电性能是评

价电线电缆性能的重要通用性指标,对于保障电线电缆的设计使用目标有重要意义。GB/T3048旨在

确立适用于不同类型电线电缆产品电性能试验的通用基础性试验方法,GB/T3048拟由以下14个部

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的术语、定义和一般规定。
———第2部分:金属材料电阻率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金属材料电阻率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3部分:半导电橡塑材料体积电阻率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半导电橡塑材料体积电

阻率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4部分:导体直流电阻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导体直流电阻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5部分:绝缘电阻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绝缘电阻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7部分:耐电痕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耐电痕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8部分:交流电压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交流电压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9部分:绝缘线芯火花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绝缘线芯火花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10部分:挤出护套火花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挤出防蚀护套火花的试验方法和

要求。
———第11部分:介质损耗角正切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介质损耗角正切的试验方法和

要求。
———第12部分:局部放电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局部放电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13部分:冲击电压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冲击电压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14部分:直流电压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直流电压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第16部分:表面电阻试验。目的在于规定电线电缆表面电阻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注:原GB/T3048标准体系有16个部分,因GB/T3048.5—2007代替了 GB/T3048.5—1994和 GB/T3048.6—

1994;GB/T3048.9—2007代替了GB/T3048.9—1994和GB/T3048.15—1994,故现GB/T3048标准体系少了

第6部分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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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13部分:冲击电压试验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电线电缆的冲击电压的试验方法,包括试样制备、试验程序、试验结果及评定、注意事

项和试验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最高额定电压Um为1kV及以上的各种类型电力电缆及其附件的冲击电压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11.6 高电压测量标准空气间隙

GB/T2900.19 电工术语 高电压试验技术和绝缘配合

GB/T3048.1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

GB/T16927.1—201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

GB/T16927.2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2部分:测量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19和GB/T304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叠加冲击电压 superimposedimpulsevoltage
测试样品在承受直流电压的同时施加冲击电压。
注:叠加冲击电压试验属于GB/T16927.1—2011中规定的合成电压试验。

4 试验电压的测量

4.1 对试验电压的要求

4.1.1 试验电压值

4.1.1.1 雷电冲击电压试验的试验电压值

对于平滑的雷电冲击波,试验电压值为冲击电压波的峰值。对于某些试验回路,在冲击电压波的峰

值处可能会有振荡或过冲。过冲和峰值附近的振荡是容许的,允许相对过冲最大幅值应不超过10%。
叠加过冲或振荡的标准雷电冲击参数计算应按照GB/T16927.1—2011中附录B的规定。振荡的相关

要求应符合GB/T16927.1—2011中7.2.2的规定。

4.1.1.2 操作冲击电压试验的试验电压值

对于操作冲击波,试验电压值为峰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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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叠加冲击电压试验的试验电压值

对于叠加冲击波,试验电压值为叠加后的峰值加上同时施加的直流电压值。

4.1.2 试验电压波形

4.1.2.1 雷电冲击电压波

雷电冲击电压波的波前时间T1 为1μs~5μs,半峰值时间T2 为40μs~60μs,如图1所示。
试验电压的标准规定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容许偏差不应超过±3%。
注:容许偏差为规定值与测量值之间的允许差值。它们与测量误差不同,测量误差为实际记录值与真值之差。

标引符号说明:

t ———时间(X 轴);

U ———电压(Y 轴);

A ———试验电压曲线峰值的30%;

B ———试验电压曲线峰值的90%;

O ———实际原点,记录曲线开始单调上升(或下降)的瞬间;

O1———视在原点,试验电压曲线中相对A 点超前0.3T1 的瞬间;对于具有线性时间刻度的波形,它为通过波前部分

A、B 两点所画直线与时间轴的交点;

T'———A 与视在原点的时间间隔;

T ———A、B 两点间的时间间隔;

T1———波前时间,视在参数,为试验电压曲线峰值的30%和90%(图1中A、B)之间时间间隔T 的1/0.6倍;

T2———半峰值时间,视在参数,为视在原点O1 到试验电压曲线下降到试验电压值一半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

图1 雷电冲击电压波

4.1.2.2 操作冲击电压波

操作冲击电压波的波前时间TP 为250μs,半峰值时间T2 为2500μs,如图2所示。
标准规定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容许偏差如下:
———峰值:±3%;
———波前时间:±20%;
———半峰值时间:±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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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符号说明:

TP ———波前时间(到峰值时间),从实际原点到操作冲击电压的最大值时刻的时间间隔,波前时间计算按照

GB/T16927.1—2011中8.2.3的规定;

O ———实际原点,记录曲线开始单调上升(或下降)的瞬间;

T2 ———半峰值时间,实际原点和电压第一次衰减到半峰值瞬间的时间间隔。

图2 操作冲击电压波

4.1.2.3 叠加冲击电压波

叠加雷电冲击电压波和叠加操作冲击电压波的波前时间及半峰值时间要求与4.1.2.1和4.1.2.2规

定相同,如图3所示。
标准规定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容许偏差如下:
———峰值:±5%;
———波前时间与半峰值时间偏差要求按4.1.2.1和4.1.2.2的规定。

a) 同极性操作正冲击 b) 反极性操作负冲击

图3 叠加冲击电压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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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同极性操作负冲击 d) 反极性操作正冲击

e) 雷电正冲击 f) 雷电负冲击

  标引符号说明:

U0 ———电缆系统设计的导体与屏蔽之间的额定直流电压;

UP1 ———当雷电冲击电压与实际直流电压反极性时,电缆系统承受的雷电冲击电压;

UP2,O———当操作冲击电压与实际直流电压反极性时,电缆系统承受的操作冲击电压;

UP2,S———当操作冲击电压与实际直流电压同极性时,电缆系统承受的操作冲击电压。

图3 叠加冲击电压波 (续)

4.2 试验电压的产生

4.2.1 雷电冲击电压波由冲击电压发生器产生,冲击电压发生器主要由多个电容器组成,电容器先由

直流电源并联充电,然后串联对包括试样在内的回路放电。直流充电电源应能调节,以便能根据所需的

试验电压调节相应的充电电压值。

4.2.2 操作冲击电压波由冲击电压发生器产生。选择产生操作冲击回路元件时,宜避免由试样的非破

坏性放电电流而引起冲击波形畸变过大,特别是高电压下进行外绝缘的污秽试验时,这样的电流可能达

到相当大的数值;如果试验回路的内阻抗相当高,可能引起波形严重畸变,甚至阻止破坏性放电发生。

4.2.3 叠加冲击电压波由冲击电压发生器和直流高压发生器联合产生。

4.3 试验电压的测量和冲击波形的确定

4.3.1 用按GB/T16927.2规定认可的测量装置测量

4.3.1.1 冲击波测量系统的一般要求

测量试验电压峰值、各时间参量和振荡或过冲时,应采用经GB/T16927.2规定程序认可的测量系

统,包括分压器、示波器和峰值电压表(记忆示波器、数字记录仪、数字存贮示波器)、高压引线、阻尼电

阻、高频电缆及其端部匹配和接地回路,测量试验电压峰值和波形参数。测量应在试样接入回路时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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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宜对每个试样校核冲击波形。

4.3.1.2 雷电冲击波测量系统的一般要求

雷电冲击波测量系统的一般要求为:
a) 测量冲击波峰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为不大于3%范围内;
b) 测量冲击波形时间参数的扩展不确定度为不大于10%范围内;
c) 测量可能叠加在冲击波上的振荡不应超过4.1.1.1规定的允许水平。

4.3.1.3 操作冲击波测量系统的一般要求

操作冲击波测量系统的一般要求为:
a) 测量操作冲击峰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为不大于3%范围内;
b) 测量操作冲击波形时间参数的扩展不确定度为不大于10%范围内。

4.3.1.4 叠加冲击波测量系统的一般要求

叠加冲击波测量系统的一般要求为:
a) 测量冲击波峰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为不大于3%范围内;

b) 测量冲击波形时间参数的扩展不确定度为不大于10%范围内;
c) 测量直流电压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为不大于3%范围内;
d) 测量可能叠加在冲击波上的振荡不应超过4.1.1.1规定的允许水平。

4.3.2 用认可的测量装置校准未认可的测量装置测量

将与试验电压有关的某种仪器的显示(例如冲击电压发生器第一级的充电电压的显示)和对同一电

压进行的测量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其电压的测量可按4.3.1进行,或是用符合GB/T311.6的测量球隙

进行。
这个关系可能与试样和球隙的接入有关,因此在校准时和实际试验时其他条件应保证相同。

5 试样制备

5.1 除本文件和产品标准的规定外,其他按GB/T3048.1的规定制备试样。
5.2 按产品标准的规定对试样进行预处理。如果仅对电缆附件进行冲击电压试验,则与电缆附件相配

的电缆试样不必经受弯曲试验。
5.3 除产品标准另有规定外,回路中应至少包含一根10m 完整电缆,当试验线路中包含多个附件

时,两个相邻附件间完整电缆试样长度应至少5m。

5.4 试样应处于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试验压力(油压或气压)和试验温度下。
5.5 如果相应产品标准规定需要在导体加热条件下进行冲击电压试验,则应采用合适方式加热,如将

电缆试样穿过穿心式感应加热变压器,并在试样的两终端之间将电缆导体和铜(铝)母线相连接,以便施

加加热电流。
5.6 如果因为实际原因,仅靠导体电流加热无法达到规定要求时,可在金属屏蔽和(或)金属套通过电

流作附加加热,或外加热绝缘措施或外部加热措施等方式。
5.7 试验终端的长度和制作方法的选择,应保证试验电压下不发生闪络或击穿。

6 雷电冲击电压试验

雷电冲击峰值电压由相关产品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所施加的雷电冲击电压波形应符合4.1.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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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标准雷电冲击电压波形。

7 操作冲击电压试验

操作冲击峰值电压由相关产品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所施加的操作冲击电压波形应符合4.1.2.2
规定的操作冲击电压波形。

8 叠加冲击电压试验

8.1 总则

叠加冲击电压试验在高压直流系统中进行,冲击峰值电压由相关产品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

8.2 试验布置

图4、图5为合适的叠加冲击电压测试回路结构。

  标引符号说明:

W ———直流电压源;

Z ———保护阻抗;

Cx ———电缆试样;

V ———分压器;

G ———放电间隙;

Rf ———波前时间和峰值时间调节电阻;

Rt ———半峰值时间调节电阻;

I ———冲击电压源。

图4 使用放电间隙的叠加冲击试验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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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符号说明:

C———耦合电容。
其他符号说明见图4。

图5 使用电容的叠加冲击试验回路

8.3 时间参数

时间参数与雷电冲击电压试验和操作冲击电压试验要求相同,并应在直流电压源设置为零输出或

断开时确定,即不用直流电压激励测试对象,火花间隙(视情况而定)短路。一旦确定了时间参数,除了

连接直流电压源和消除火花间隙短路外,不应改变测试设置。

8.4 施加直流电压

在将冲击电压施加到测试对象上之前,应在测试对象上施加直流电压,其持续时间和极性由相关产

品标准规定。该直流电压由直流设备产生。

8.5 叠加冲击电压试验回路

相较于使用放电间隙的电路,使用耦合电容的电路将需要从脉冲发生器施加一个更高的输出电压

(由于耦合电容的电压降)。
注1:当使用放电间隙电路(在脉冲发生器上设置)且直流和脉冲极性相反时,施加的脉冲电压与无直流电压时的脉

冲电压相似;它不是极性相反的直流电压和冲击电压之间的差。
注2:在直流电压和冲击电压相同极性的情况下,调整火花间隙,避免直流电压下发生闪络。

9 试验程序

9.1 接线方式

9.1.1 对于单芯电力电缆,将两端的导体接至冲击电压发生器的输出端,屏蔽、金属套或附加特殊电极

(如水等)接地。

9.1.2 对于没有分相屏蔽的多芯电力电缆,依次将每一线芯接至冲击电压发生器的输出端,其他线芯

相互连接并与统包金属层一起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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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对电力电缆绝缘型护套和电缆附件试样进行试验时,试样的所有线芯都应与金属套(屏蔽)和铠

装(若有)相连接,并接至冲击电压发生器输出端,而附加特殊电极(如水或石墨涂层)接地。

9.1.4 埋地绝缘接头的外护层冲击电压试验,应按相关的产品标准规定接线。

9.1.5 在叠加冲击测试时,试样应通过隔断和耦合气隙或隔断和耦合电容器与冲击发生器连接,同时

通过隔断和耦合电阻与直流高压发生器连接。

9.2 冲击电压发生器的校准

电缆试样的温度达到规定值以前或规定温度持续期间,在施加冲击试验电压之前,按下列条件对冲

击电压发生器进行校准。
将试样的终端接至冲击电压发生器,测量系统与其并联。在此条件下,以试样所规定的耐受冲击电

压值的50%、65%和80%分别校准冲击电压发生器输出电压值与相应的充电电压值,绘制两者之间的

关系曲线。此曲线一般为一直线,再利用外推法确定与试样所规定的耐受冲击电压值相对应的充电电

压值,并以此充电电压值作为施加耐受冲击电压值的参考依据。利用冲击电压测量系统测量冲击电压

值(也可利用测量球隙测量冲击电压值)和摄录冲击电压波形的示波图,示波图应包括时标和校幅。根

据示波图判断冲击电压波形是否符合4.1.2的规定,如果不符合,应调节冲击电压发生器的波前和波尾

电阻参数,重新校准。
注:对每个试样均需校准冲击波形。但是对于具有相同设计和相同尺寸的电缆试样,在相同条件下进行试验时,只

需校准一次。

9.3 耐受水平冲击电压试验

9.3.1 试样应处于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试验压力和温度条件下,连续施加10次正极性耐受冲击电压

值。如果所施加的耐受冲击电压值低于容许偏差下限,则该次试验不予计数,应适当调整充电电压

值,并相应补充施加耐受冲击电压值。如果所施加的耐受冲击电压值高于容许偏差上限,则该次试验予

以计数,但应适当调整充电电压值,并相应降低施加耐受冲击电压值。

9.3.2 在施加10次正极性耐受冲击电压后,立即按9.2规定进行负极性冲击电压值和波形的校准,然
后在试样上连续施加10次负极性耐受冲击电压值。同样,如果所施加的耐受冲击电压值低于容许偏差

下限,则该次试验也不予计数,应适当调整充电电压值,并相应补充施加耐受冲击电压值。如果所施加

的耐受冲击电压值高于容许偏差上限,则该次试验予以计数,但应适当调整充电电压值,并相应降低施

加耐受冲击电压值。

9.3.3 两个连续冲击之间的时间间隔应刚好满足脉冲发生器充电,不应有计划地中断。如果冲击试验

期间意外中断,导致两个连续冲击之间的持续时间超过15min,那么该极性下的10个冲击应重新进

行。已经完成的相反的极性冲击不必重复进行。对于叠加冲击试验,其极性、冲击的应用方法和直流极

性变化之间的时间由相关产品标准规定。

9.3.4 在连续施加正极性和负极性耐受冲击电压值时,应至少摄录第1次和第10次冲击电压示波图。
示波图应包括时标和校幅。

9.3.5 在试验期间应测量环境温度和试样温度,宜采用适当的方法(如用热电偶测量和试验回路同电

流的模拟回路的导体温度等)测量试样温度,测量值应在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应测量试样的油

压或气压(若有要求),并调整至标准规定值。

9.4 冲击电压裕度试验

9.4.1 当为研究目的或产品标准要求进行冲击电压裕度试验时,应由供需双方商定施加冲击电压的步

骤。当供需双方没有商定时,宜采用以下程序施加冲击电压:

a) 10次负极性冲击电压,其值为1.05倍的耐受水平冲击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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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次正极性冲击电压,第1次值为a)所施加电压值的50%,第2次值为a)所施加电压值的

60%,第3次值为a)所施加电压值的70%,第4次值为a)所施加电压值的80%,第5次值为

a)所施加电压值的85%;

c) 10次正极性冲击电压,其值为1.05倍的耐受水平冲击电压值;

d) 10次正极性冲击电压,其值为1.1倍的耐受水平冲击电压值;

e) 5次负极性冲击电压,第1次值为d)所施加电压值的50%,第2次值为d)所施加电压值的

60%,第3次值为d)所施加电压值的70%,第4次值为d)所施加电压值的80%,第5次值为

d)所施加电压值的85%;

f) 10次负极性冲击电压,其值为1.1倍的耐受水平冲击电压值;

g) 按上述次序逐级施加冲击电压,每级升高约5%的耐受水平冲击电压值,并以此类推;

h) 试验持续进行直至所要求的试验电压值,或直至试样击穿为止。

9.4.2 每次试验至少应摄录第1次和第10次冲击电压示波图,并以示波图的波形判断试样是否通过该

冲击电压试验。示波图的波形畸变或呈现截波,宜认为试样击穿或终端闪络。

9.4.3 一般情况下,一次试验过程中不必对冲击电压值和波形进行重复校准,宜从原校准曲线按外推

法确定与冲击电压值相对应的充电电压值。如果原校准曲线所用的最大校准冲击电压值与所拟施加的

冲击电压值之间的差值较大导致试验电压波形不符合4.1.2的规定,应按9.2重新校准。

10 试验结果及评定

10.1 除非产品标准另有规定,在规定的试验电压值下连续施加10次正极性或负极性冲击电压时,如
果所摄录的第10次冲击电压波形图无畸变或未呈现截波,对于冲击电压裕度试验则判定试样已通过相

应电压的冲击电压试验。对耐受水平电压试验,还应按产品标准规定通过工频耐压或直流耐压试验,才
能判定试样已通过相应的耐受水平冲击电压试验。

10.2 如果所摄录第10次冲击电压示波图不能清晰地显示,应再次施加相同的耐受水平冲击电压

值,以获得清晰的示波图,再根据10.1判定试验结果。

11 注意事项

11.1 冲击电压发生器、测量系统和试样的高压端与周围接地体之间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止发

生空气击穿。试验区域周围应有可靠的安全措施,如金属接地栅栏、信号指示灯或安全警示标志。

11.2 试验区域地坪下应有单独接地电极和与其连成一整体的接地网,其接地电阻宜小于0.5Ω。冲击

电压发生器、测量系统和试样的接地端以及穿心式感应加热变压器的接地端均应与接地网可靠连接。

11.3 为了防止试验过程中对地放电或击穿所产生的暂态高电压损及电源系统,在冲击电压试验区域

内所有供电电源均应由单独的绝缘隔离变压器供电。

11.4 对复合绝缘的电力电缆终端,处于高海拔或者极端气候条件下进行试验时,为能施加正确的试验

电压应进行大气校准,这时内绝缘和外绝缘试验有冲突,应慎重处理。标准参考大气条件按照

GB/T3048.1的规定。修正过程按照GB/T16927.1—2011中4.3的规定进行。

12 试验记录

试验记录中应详细记录下列内容:

a) 试验类型;

b) 试样编号,试样型号、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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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试验日期;

d) 试验时的大气条件(气压、温度、湿度);

e) 试验时的试样温度(若需),根据样品情况记录试验样品中气体或油的压力;

f) 施加电压的数值、极性、次数,冲击后的工频耐压或直流耐压试验结果;

g) 冲击试验的波形示波图;

h) 试验中的异常现象(若有)及处理;

i) 试验设备及其校准日期和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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